
1	
	

公益勸募條例重要法令解釋－修正公告版 
105.5.16 

公益勸募條例第 2 條 
學校利用校慶、園遊會或運動會設攤勸募，是否適用公益勸募條例
（內政部 102 年 4 月 19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25055038 號函） 
一、 學校在校園裡辦理校慶、園遊會或運動會等活動，為學校教

職員工、學生、學生家長等特定邀約之對象，則不須事前提出
申請勸募。係屬校園內部自治事項，是否須依行政程序報上級
教育主管機關，則應依各校分層負責權責辦理。但仍須依法開
立收據、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並依指定用途使用。並於年度終了
後 2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二、 但若學校活動範圍跨出校園外，且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的利
益時，則為公開募款之勸募行為，須依照公益勸募條例第 7 條
規定提出申請，以保障捐款人權益，防止「假愛心，真斂財」
的情事發生。 

 
學校系所或社團為辦理活動籌措經費之由進行募款之行為，是否涉
及公益勸募條例規範(105 年 3 月 23 日衛部救字第 1050104166 號) 
一、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 2 條第 1 款規定「公益：指不特定多數

人的利益。」及同條例第 3 條規定，「基於公益目的，募集財物
或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定。...」，復依
同條例第 5 條，「所稱勸募團體為公立學校、行政法人、公益性
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」。因此，該法限定公立學校或法人始可申
請辦理公益目的之公開勸募活動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所詢之系所或學生社團對外募款行為，如目的僅為社團公演
或成果發表等，非屬公益，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；倘另有其
他公益之目的，則適用公益勸募條例，爰逕自對外募款行為恐
有違法之虞。 

公益勸募條例第 2 條「公益」究係限於直接利益亦或包含間接利益
之相關疑義（105 年 1 月 15 日衛部救字第 1051360157 號） 
一、 查公益勸募條例第 2 條第 1 款所謂公益係指不特定多數人的

利益，其內涵究限於直接利益亦或包含間接利益，考量間接利
益之範圍廣泛，難以明確定義且易致無限上綱之虞，爰依前揭
會議之共識，有關公益勸募條例所稱公益，應以不特定多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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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直接利益為範疇，尚不包含間接利益。 
二、 至有關政府機關(構)受贈「學術研究支援專款」，捐款指定

於特定單位或指定受贈計畫主持人，係為特定之受益對象，與
公益勸募條例第 2 條第 1 款之規定有間，亦非該條例所定公益
範疇。 

三、 綜上，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範圍應回歸「公益」之定義規範，
私益應不適用，允宜回歸民法依贈與契約規範，然捐贈類型方
式繁多，究係適用民法贈與規定或適用公益勸募條例規定，仍
應衡酌個案實際狀況，依前揭原則予以認定。 

 
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 
義賣活動適用及不適用公益勸募條例（內政部 99 年 11 月 19 日內
授中社字第 0990704042 號函） 
一、依據 99 年 11 月 2 日「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適用疑義研商會議

紀錄」辦理。 
二、上揭會議決議內容摘要： 

請各縣市政府衡酌個案實際狀況參照案由一決議事項有關義
賣活動適用及不適用公益勸募條例勸募行為指標辦理。 

備註：上揭「案由一決議事項」： 
1. 公司行號從其銷售商品中撥出一定額度經費給公益團

體，因其開立發票、銷售貨物，係屬商業行銷策略又有
對價關係，非屬勸募行為，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。 

2. 企業為善盡社會責任，向其會員或所屬人員辦理愛心義
賣活動捐助弱勢族群，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。 

3. 依法成立之慈善團體法人，基於公益目的舉辦義演或義
賣，其收入除支付其必要費用外，全數捐助弱勢團體，
供作公益用途使用，適用公益勸募條例。 

辦理義賣活動是否涉及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（104 年 2 月 12 日衛部
救字第 1040102537 號） 
一、 查內政部 99 年 11 月 19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4042 號函所

送「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適用疑義研商會議」會議紀錄決議：
「...不適用公益勸募條例之勸募行為指標如下：...（二）二手
衣物（例如舊衣服、舊書籍）義賣因無法按時價折算現值，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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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環保回收之物品，非屬本條例所定財物之範圍。...」（如附件
一）。 

二、 爰此，本案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同仁為發揮愛心並落實環保
政策，將家中多餘物品於該分院院區廣場設攤義賣，所得捐助
慈善團體，因考量此類物品無法按時價折算現值，視為二手環
保物品，尚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。 

 
以個人及協會（身障團體）名義於街頭進行義賣是否違反公益勸募
條例相關規定（104 年 9 月 30 日衛部救字第 1040129137 號） 
一、 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規定「...基於公益目的，募集財物或接

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定。但其他法律另
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...」 

二、 依內政部 99 月年 11 月 19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4042 號
函附 99 年 11 月 2 日召開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適用疑義研商會
議決議，依法成立之慈善團體法人，基於公益目的舉辦義演或
義賣，其收入除支付其必要費用外，全數捐助弱勢團體，供作
公益用途使用，應適用公益勸募條例，請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7
條及公益勸募許可辦法第 2 條等相關規定申請勸募許可。 

三、 依上開條文及會議決議，團體為協助弱勢進行義賣，應適用
公益勸募條例；另個人不得以公益目的發起勸募。違者應依公
益勸募條例第 24 條規定辦理。 

宗教活動募款是否須依據公益勸募條例提出申請？（內政部 101 年
8 月 20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15064715 號函） 
按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 3 條規定：「除下列行為外，基於公益目的，
募集財物或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定。但其
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：1.從事政治活動之團體或個人，基
於募集政治活動經費之目的，募集財物或接受捐贈之行為。2.宗教
團體、寺廟、教堂或個人，基於募集宗教活動經費之目的，募集財
物或接受捐贈之行為。」準此，有關宗教團體宗教活動（指佈道、
弘法或其他與宗教群體運作、教義傳佈有關之活動），分為本條例第
3 條及「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」第 4 條所明定。準此，如貴會因
募集啟建佛地及擴建道場之目的，對外募集財物或接受捐贈，依上
揭規定不適用公益勸募條例之規範。 
點數募集是否適用公益勸募條例（102 年 11 月 4 日衛部救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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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168859 號函） 
按公益勸募條例(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 3 條規定，基於公益目的，募
集財物或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須依本條例之規定。又本條
例第 5 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如下：1.公立學校。2.行政法
人。3.公益性社團法人。4.財團法人。」爰個人則不得為發起勸募
之主體，合先敘明。本案因行為人係募集便利商店點數，因該點數
無法折算時價，而無募集金錢或物資之行為，爰非屬公益勸募條例
適用範圍，毋須申請公益勸募許可。 
 

消費紅利點數作為公益捐贈標的是否適用公益勸募條例（104 年 11
月 18 日衛部救字第 1040029820 號） 
一、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規定「除下列行為外，基於公益目

的，募集財物或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
定...。」復依同條例第 5 條「所稱勸募團體為公立學校、行政
法人、公益性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」。爰上述公立學校或法人方
可申請辦理公益目的之勸募活動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另依內政部 99 年 11 月 2 日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適用疑義
研商會議紀錄「公司行號從其商品售價中捐出一定額度之經費
給公益團體，因其開立發票，銷售貨物，係屬商業行銷策略又
有對價關係，非屬勸募行為。」準此，貴公司之 icash 電子錢包
消費紅利點數應屬貴公司之商業行銷策略，其點數之取得須經
消費，二者已具對價關係，爰尚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。 

爭取民間資源贊助，是否屬公益勸募條例適用疑義案（104 年 1 月
26 日衛部救字第 1040101139 號） 
一、 查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規定「…基於公益目的，募集財物或

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定。但其他法
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…」，是以，勸募行為係無償接受他
人贈與財物，論其性質，應屬民法贈與之類型。…主辦單位
雖可得到贊助金額或物資，但企業贊助單位相對可得到回
饋，雙方顯有利益交換，應屬有對價關係，似與單純無償募
集財物或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有別，故本案尚無公益勸募條
例之適用。 

二、 又有關企業之贊助，其類型、方式繁多，其間是否有涉對價
關係，允宜依個案實情認定，並予敘明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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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接受自由捐贈「故鄉稅捐款」，並由其中提撥 10％購買當
地名產等回贈捐款人為誘因，鼓勵民眾捐款之行為，是否違反公益
勸募條例之規定（104 年 9 月 10 日衛部救字第 1040122339 號） 
一、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 2 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得

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，不得發起勸募，
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，不在此限。」換言之，除重大災
害或國際救援外，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不得對外主動發起公益
勸募活動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如地方政府以接受自由捐贈「故鄉稅捐款」並由其中提撥
10%購買當地名產作為回贈捐款人之誘因，而有對外公開募集
財物情事，例如張貼海報、印製 DM 等，則與公益勸募條例有
違；如僅係基於公益目的接受外界主動捐款，則應依公益勸募
條例第 6 條規定辦理。至於定名為「故鄉稅捐款」是否與稅法
相關規定有違？建請另洽財政部表示意見。 

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 

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可否募款案（103 年 9 月 9 日衛部救字第
1030123595 號） 
一、   依司法院秘書長函復略以：「 …『法律扶助基金會』為依

法律扶助法設立之財團法人，並非本條例第 5 條第 2 項所稱之
『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』，核屬本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稱
之勸募團體，不適用同條第 2 項發起勸募之限制。」 

二、   依司法院秘書長來函表示法律扶助法第 10 條、第 11 條
之規定賦予 貴會及其分會得辦理募集法律扶助經費之明文依
據，屬於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但書所稱『其他法律另有規定』，
爰 貴會得依上開規定進行勸募行為。有關本部 102 年 12 月 24
日衛部救字第 1020112602 號函爰撤銷。 

公益勸募條例第 6 條 
直轄市、縣 (市)政府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辦理勸募活動，
無論係主動發起或被動接受捐贈均應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
案（內政部 98 年 12 月 1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80704028 號函） 
依據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機關 (構) 得
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，不得發起勸募。但遇
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，不在此限。」另同條例第 6 條規定：各級
政府機關（構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前條第 2 項之勸募：1.開立收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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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。3.依指定之用途使用。前項政府機關（構）
有上級機關者，應於年度終了後 2 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
關備查。按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範圍，揆其立法
意旨應涵蓋政府機關（構）於遇重大災害或辦理國際救援時主動發
起之勸募活動及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（被動接受捐贈）等
2種情事，如有上級機關者，均應依同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於年
度終了後 2 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函報其上級機關備查。 
「統一捐款獻金收支處理辦法」廢止 
「統一捐款獻金收支處理辦法」，業經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0 年 7
月 14 日以院臺規字第 1000032902 號令發布廢止（內政部 100 年 7
月 14 日院臺規字第 1000032902B）號函 
一、依財政部 100 年 6 月 17 日台財庫字第 10003511940 號函辦理。 
二、公益勸募條例業於 95 年 5 月 17 日公布施行，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
依該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基於公益目的辦理勸募活動，無論係主
動發起或被動接受捐贈，均應依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
開立收據、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、依指定用途使用及於年度終了後 2
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。本辦法規範事項，已可依該
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 4 款規定，爰
予廢止。 
募款箱方式辦理勸募相關作業 
（內政部 101 年 7 月 3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15061094 號函） 
一、 勸募團體以募款箱方式辦理勸募應開立收據及公開徵信機

制，相關作業說明如下： 
(一) 募款箱若採定點放置，則依照勸募地區範圍遠近，採按月或

每週，由貴單位承辦人員會同放置地點人員雙方共同開啟募
款箱、登錄金額，並簽名見證。若募款箱為隨機擺設或街頭
勸募，則每日（次）按前述說明辦理。 

(二) 開箱後應確實按次開立收據，因屬彙整小額零錢捐贈，得以
開立「無名氏」或「善心人士」之收據，以開箱日期為收受
捐贈之日期，並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規定，辦理公告及公開
徵信。 

(三) 爾後申請辦理勸募活動，擬以募款箱（零錢捐）為勸募活動
方式者，應於勸募活動計畫書中載明開箱作業、收據開立及
公開徵信方式，以利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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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另，為使貴單位如採以募款箱方式進行勸募更符合責信…，
茲就募款箱作業補充說明如下： 

(一) 募款箱除應載明勸募團體名稱、勸募活動名稱及許可文號
外，應設有編號及彌封籤（日期、流水號），並會同見證人員
後始得開封清點募得款。 

(二) 募得款項應依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，至遲應按
月將募得金額存入報部備查之勸募專戶，依勸募活動所得財
物使用計畫專款專用。 

(三) 採以街頭募款方式，應設計是項勸募活動標示貼紙，對已捐
款的路人貼上貼紙，以避免重複募款。 

(四) 貴單位於募款活動結束辦理成果結報時，除應依公益勸募條
例第 18 條規定，將捐贈人捐贈資料造冊報部備查外，另請檢
附募款箱募款清冊，資料包括：募款箱編號、放置地點、彌
封籤編號、開箱日期、募得款金額、見證資料、開立收據編
號、辦理情形佐證照片等。  

基於公益接受民眾主動捐贈救護車是否須受公益勸募條例規範
（103 年 11 月 11 日衛部救字第 1030132344 號） 
一、 查行政院 100 年 7 月 14 日院臺規字第 1000032902B號函

及內政部 99 年 2 月 2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90000525 號函均明白
揭示，依公益勸募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，
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基於公益目的辦理勸募活動，無論係主動
發起或被動接受捐贈，均應依本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
定開立收據、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、依指定之用途使用及於年度
終了後 2 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。 

二、 又揆諸本條例第 5 條第 2 項之立法意旨，係指明政府機關
（構）於遇重大災害或辦理國際救援始得發起勸募活動，其與
因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（被動接受捐贈）之
情事，二者雖有別，惟仍應依本條例第 6 條規定辦理，以資適
法。 

駐港澳機構（香港事務局、澳門事務處）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
會，如有代收代轉各界捐款，是否須依公益勸募條例相關規定辦理
(104 年 2 月 10 日衛部救字第 1030137957 號) 
一、 依據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

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，不得發起勸



8	
	

募。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，不在此限。」同條例第 6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前條
第 2 項之勸募：一、開立收據。二、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。三、
依指定之用途使用。」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勸募團體基於公
益目的，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、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
受外界主動捐贈者，依第 1 項規定辦理，...其他勸募團體於年
度終了後五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函報許可其設
立、立案或監督之機關備查」。 

二、 據來函說明四所示「海基會及本會香港事務局、澳門事務處
係代表我政府接受來自大陸地區及香港、澳門各界之捐款，
再將捐款轉交至我方相關機關賑災專戶，屬代收代轉性質，
捐款人本意並非要捐贈海基會或本會香港事務局、澳門事務
處」。如是，海基會或 貴會香港事務局、澳門事務處並無實
際支配該捐款流向之能力，類似民法上「使者」之地位，純
粹係「傳達」捐款人之捐款意思表示，與一般接受捐贈有別，
故本案尚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；但對實際受贈捐款之公私
部門仍應有該條例之適用，併予敘明。 

三、 又公開徵信基本資料既經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2
項規定「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」，即屬依法有據，應未違背
個資法之規定。 

公益勸募條例第 7 條 
勸募活動跨越直轄市或縣 (市) 者之申請或裁罰（內政部 97 年 11
月 27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70717356 號函） 
查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7 條規定，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募集財物，
應備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，向勸募活動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
管機關申請許可。但勸募活動跨越直轄市或縣 (市) 者，應向中央
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按上揭條文揆其立法意旨係指實際勸募活動之
辦理地區而言，並未涵蓋網路及媒體傳播，併予敘明，況且鑑於現
今科學資訊傳播發展突飛猛進，勸募活動佐以媒體、網路及網頁宣
傳者甚為普及，如全部歸類為跨直轄市、縣市之勸募活動，恐有違
地方及中央分權治理之立法目的。爰此，有關勸募活動僅以媒體、
網路、網頁宣傳或文宣寄送方式宣傳者，以其勸募團體所在地為勸
募活動所在地，應向其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許可，其違
法時之勸阻及處分亦同由其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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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勸募條例第 16 條 
各級政府於接受土地及其他實物捐贈之相關文書上，是否應載明受
贈物之價值疑義（104 年 3 月 13 日衛部救字第 1040104293 號） 
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16 條規定：「勸募團體收受勸募所得財物，應開
立收據，並載明勸募許可文號、捐贈人、捐贈金額或物品及捐贈日
期。」及同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前項勸募所得為金錢以外之
物品者，應依捐贈時之時價折算之。」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
定：「勸募團體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開立收據時，應按捐贈財物之
種類載明下列事項：一、金錢：金額。二、不須變現即可依勸募用
途直接使用之物品：種類、數量及時價。三、其他得按時價折算現
值之動產或不動產：（一）動產：種類、數量及時價。（二）不動產：
坐落、面積及權利範圍。」已明確規範收受不須變現即可使用之物
品、動產或不動產均應按時價折算現值。各級政府於接受土地及其
他實物捐贈仍應按時價折算現值。 

機關學校接受民間捐贈實物開立收據是否應載明受贈物之價值
（104 年 5 月 11 日衛部救字第 1040109427 號） 
一、 查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明定：「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如下：

一、公立學校。二、行政法人。三、公益性社團法人。四、財
團法人。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
外界主動捐贈...」；換言之，政府機關（構）及勸募團體基於公
益目的，不論係主動募集財物或被動接受捐贈，均應受到公益
勸募條例相關條文規範。 

二、 同條例第 16 條規定：「勸募團體收受勸募所得財物，應開立
收據，並載明勸募許可文號、捐贈人、捐贈金額或物品及捐贈
日期。」，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：「勸募團體依本條例第
十六條規定開立收據時，應按捐贈財物之種類載明下列事項：
一、金錢：金額。二、不須變現即可依勸募用途直接使用之物
品：種類、數量及時價。...」。揆諸公益勸募條例第 16 條雖僅
規定勸募團體開立收據及應記載事項，然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
不論主動發起勸募或被動接受捐贈既受公益勸募條例規範，更
應考量民眾對政府責信有更高期待之立場，允宜類推適用同條
例第 16 條及施行細則第 9 條開立收據之相關規定，以昭公信。 

 
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團體接受實物捐贈之捐贈收據應否載明受贈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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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值（104 年 10 月 13 日衛部救字第 1040130316 號） 
一、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3 條規定「...基於公益目的，募集財物或

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定。但其他法律
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另依同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
規定「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如下：一、公立學校。二、行政法
人。三、公益性社團法人。四、財團法人。各級政府機關 (構) 得
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...。」又同條例第
16 條規定「勸募團體收受勸募所得財物，應開立收據，並載明
勸募許可文號、捐贈人、捐贈金額或物品及捐贈日期。」及公
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「勸募團體依本條例第十六條
規定開立收據時，應按捐贈財物之種類載明下列事項：一、金
錢：金額。二、不須變現即可依勸募用途直接使用之物品：種
類、數量及時價。三、其他得按時價折算現值之動產或不動產...。」 

二、 爰此，倘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募集財物或接受捐贈，須依
上開相關規定辦理。	

公益勸募條例第 19 條 
「同類目的」有無運用範圍限制？（內政部 101 年 12 月 11 日內授
中社字第 1015067008 號函） 
本案經查公益勸募條例、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及公益勸募許可辦
法確無「同類目的」運用範圍限制之相關規範。惟勸募活動為勸募
團體針對單一偶發事件發起救助之勸募行為，本條例所指「同類目
的」應與「原勸募計畫目的」相關為原則。 
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 
財物之範圍（內政部 97 年 11 月 27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70717356
號函） 
「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」第 2 條規定略以，本條例所定財物之範
圍包括金錢、不須變現即可依勸募用途直接使用之物品、其他得按
時價折算現值之動產或不動產，…等。爰此，如係募集金錢以外無
法按時價折算現值之物品，如發票、應回收廢棄物等，不屬本條例
規範之財物範圍。 
公益勸募許可辦法第 2 條 
以「視訊會議」出席是否視為人民團體法所規範之「親自出席」？
（內政部 104 年 8 月 6 日台內團字第 1040420605 號） 
案內所詢人民團體理、監事會議之出席，依人民團體法第 31 條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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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規定：「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、監事會議，不能委
託他人代理…」，其立法意旨係基於「理事會、監事會為大會閉會期
間之實際執行單位，理、監事應親自出席理、監事會議，以集思廣
益，並明責任。」即陳明理、監事親自出席之重要性，且人民團體
本為「人」之結合，又其理事與監事係由會員(會員代表)所選出，
渠等肩負團體事務之執行、協調及監督等工作，如僅以視訊參與會
議，恐難確實執行其職務，或不易透過各種管道完整表達選舉人之
整體意見及期待；另實務上其他組織有將參加「視訊會議」視為「親
自出席」者，多於法規中定有明文，惟人民團體法並無類此機制之
相關規定，故理、監事仍應依上開法令以「親自出席」方式參與會
議，始符法制。 
 


